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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共通項目 

Q.1 衛生署為何要公告實施有容器或包裝食品、散裝食品及直

接供應飲食場所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相關規定？ 

為確保食品安全無虞，並提供消費者最明確之資訊，可由消費者依個

人需求自行選擇，衛生署擴大有容器或包裝食品及散裝食品之強制標

示範圍，並擴大實施範圍至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在安全容許之前提

下，消費者有絕對的選擇權力，部分消費者如欲選擇不含萊克多巴胺的

牛肉或牛可食部位相關食品，則可藉由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標

示，加以選擇。 

Q.2 衛生署最新公告實施之有容器或包裝食品、散裝食品及直

接供應飲食場所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之規範內容是什麼？ 

新公告內容為擴大食品強制標示原產地之範圍及標示事項，內容如下： 

(1)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除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規定應標示事項

外，另須標示食品之原產地（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2)散裝食品：無論食品販賣業者是否具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如以牛

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料之散裝食品，應於陳列販售場所標示牛肉及牛

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4)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餐廳、小吃攤等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應標示

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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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食品原產地標示」和「食品原料原產地標示」有什麼不

同？  

「食品原產地標示」係規範應標示最終產製之食品其原產地（國）；而

「食品原料原產地標示」係規範應標示食品中所含特定原料其來源之原

產地（國）。例如：臺灣加工製造之牛肉乾產品，如其牛肉原料來自澳

洲，則須標示該食品「原產地(國)：臺灣」與「牛肉原產地(國)：澳洲」

或等同意義字樣。 

Q.4 所有食品原料都要進行「食品原料原產地標示」嗎？ 

目前並非所有食品中的原料都要標示個別原料之原產地（國）。衛生署

此次公告僅優先推動以「牛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料」之食品，須強制標

示其原料原產地（國），其餘食品原料現階段不須強制標示其原料原產

地（國）。 

Q.5 何謂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來源之原產地（國）？ 

為了考量牛肉之衛生安全及風險管理因素，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來源

之原產地，以屠宰國為認定標準。 

(1)如進口牛肉係在 A 國的屠宰場經宰殺、分切及包裝後運銷至各國，

則其牛肉原產地為 A 國。 

(2)如進口牛肉在 A 國的屠宰場經宰殺後運銷至 B 國進行分切及包裝，

再外銷至我國，則其牛肉原產地仍為 A 國。 

(3)如牛隻在 A 國飼養後，在 B 國進行宰殺，又運銷至 C 國進行分切及

包裝，最後外銷至我國，則其牛肉原產地為 B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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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我是進口商，如欲輸入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成份之

食品，於邊境針對食品之外包裝標示，衛生機關會如何查

核？  

輸入食品須於輸入時完成中文標示。故於邊境輸入查驗時，如經查核中

文標示未確實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屬不合格

食品，將要求該食品於完成中文標示補正後方得販售，並會通知各縣市

衛生局查核該食品之中文標示，以確認補正情形；未依規定辦理者，將

由衛生局依法處辦。 

Q.7 如果我不知道我販售的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其來源，該

怎麼標示原產地（國）？  

仍須請該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供應商，檢附牛肉原料之「屠宰國」來

源證明或其他可茲證明牛肉原料原產地之證明文件，如:進口報單影

本、輸入食品相關許可通知影本、本國牛屠宰證明(單)、肉品來源證明、

交易證明(發票、收據)、收貨清單影本等，並保留該等資料備查。 

Q.8 如果我販售的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食品，其來源提

供有多個國家，該如何標示？ 

混裝之食品，應以各食品混裝含量（重量）由多至少依序標示食品原產

地（國）；另針對混合多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後產製之食品，原則

上依其含量（重量），由多至少依序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

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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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如果我販售的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食品，其來源會

依生產需求等因素，不同批次之牛肉來源可能不同，如想

要一次印製包裝設計，該如何正確標示？ 

如生產之食品會使用紐西蘭、澳洲或混合紐西蘭及澳洲等牛肉原料製

成，仍應如實標示不同批次之各牛肉或牛可食部位原料之來源國。得以

「牛肉原產地：紐西蘭、澳洲」或「牛肉來源：紐、澳」等同意義字樣

之方式，一次印製大量包材，惟必須以圈選或勾選等方式，予以區別每

批次之實際使用牛肉來源國，如「牛肉來源：紐、澳」，代表本批次食

品為使用紐西蘭來源之牛肉；「本產品使用牛肉來自：□紐西蘭、澳

洲」，代表本批次食品為使用澳洲來源之牛肉；「紐西蘭、澳洲牛肉」，

代表本批次食品為使用紐西蘭及澳洲來源之牛肉，並依含量多寡依序標

示出來源國。 

Q.10 如果我販售的食品沒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是

否不須標示原產地？ 

(1)如果業者販售的有容器或包裝食品、散裝食品，其內容物確實沒有含

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或是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並未提供牛肉及牛

可食部位之食品，自不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2)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 的規定，有容器或包裝食

品、具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陳列販售之散裝食品，雖無販售含牛肉及

牛可食部位原料之食品，自不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但仍須標示食品之原產地（國）。 

Q.11 如果我沒有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會有

罰則嗎？  

(1 )如業者未依規定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涉屬

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及第 17 條之 1 之規定，可處新臺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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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至 15 萬元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

證照。 

(2)如業者所標示之原產地資訊，有涉及不實之情形，則屬違反食品衛生

管理法第 19 條規定，可處新臺幣 4 萬至 20 萬元罰鍰。  

(3)如衛生機關抽查時發現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未依規定標示牛肉及牛

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所標示之原產地（國）資訊，有

涉及不實之情形，會命其限期回收改正，且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

若屆期未遵行者，則將食品沒入銷毀。 

Q.12 如果我的食品原料包含「牛肉萃取物」、「牛肉香精」、

「牛肉高湯」、「牛肉粉」或「牛油」，須標示牛肉及

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嗎？  

(1)食品中之內容物僅供作食品調味用，或是內容物僅係以食品添加物組

成，並非含有真正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者，不須標示牛肉及牛可

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如牛肉萃取物、牛肉香精、牛肉香料、

牛肉粉、牛肉高湯塊、牛肉高湯粉、牛皮提煉之膠原蛋白膜衣等。 

(2)牛肉（高）湯 、牛肉湯麵、牛肉風味麵等食品，若非含有真正牛肉

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者，亦不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 

(3)牛肉醬或牛肉調理包等含有真正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原料之食品，則

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4)食品中含有之內容物牛乳、牛乳粉、牛油或牛脂，非屬本次強制標示

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範圍，故無須標示其原料原產地（國）。 

Q.13 目前有哪些國家的牛肉准予輸入至我國？  

目前准予輸入至我國的牛肉來源國分別有澳大利亞、美國、紐西蘭、尼

加拉瓜、巴拿馬、加拿大及哥斯大黎加等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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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 我如果想要牛肉原料原產地標示的貼紙，該如何申請？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印製有牛肉原產地標示的貼紙，提供給各縣市衛

生局發送，如業者有需要可與所轄衛生局洽詢，或於食品藥物管理局網

站（http://www.fda.gov.tw）→便民服務→文宣品線上申請項下，自行下

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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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容器或包裝食品 

Q.1 101 年 9 月 6 日公告之「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原產地標示

相關規定」內容為何？ 

衛生署於 101 年 9 月 6 日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08 號公告「有容器或

包裝之食品原產地標示相關規定」，公告事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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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哪時候開始我販售的含有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包裝食

品，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產地（國）？ 

於實施日期起當天之後，所產製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有容器或包裝食

品，皆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才符合規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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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流通之食品，如係於實施日期當天之前所產製之食品，無標示牛

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尚非屬違規。 

Q.3 如果我販售的牛肉乾包裝食品，其包材來不及於實施日期

�û�l�”�¹�e �ô �@�[�6�¤ �û  

考量包裝食品需印製大量包材，或需消耗庫存舊包材等情形，業者可延

用舊包材，另以黏貼、打印或其他足以辨明之方式，標示牛肉及牛可食

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尚不屬違反規定；惟其必須確保該標示不脫落或不

易換貼，始符合規定。另採前述方法為標示之業者，其緩衝期為實施日

期起兩年內，兩年後業者仍須全面更換包裝標籤。 

Q.4 包裝標示上一定要使用「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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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衛生署 101 年 9 月 6 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08 號「有容器或包

裝之食品原產地標示相關規定」之規定，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

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2)業者可於包裝上增列一標示項目，以「國產牛肉」、「本產品牛肉來源：

○○」、「牛肉來源（來自於）○○國」、「本產品使用○○牛肉」、

「牛肉產地為○○」、「牛肉：○○國」、「牛肉(○○國)」或等同

意義字樣作標示，皆屬符合規定；或可於內容物標示項目中，直接在

該原料項目加標其原產地，如「牛肉(○○國)」、「牛肉(來自○○

國)」、「○○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樣，亦屬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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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散裝食品 

Q.1 101 年 9 月 6 日公告之「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內容為

�V�û  

衛生署於 101 年 9 月 6 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22 號公告「散裝食品標

示相關規定」，公告事項有：  

一、食品販賣業者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 

(一)未以牛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料之散裝食品，應標示品名及原產

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二)以牛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料之散裝食品，應標示品名、原產地

（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

樣；其內容物僅含有單一生牛肉或生牛可食部位者，得擇一標

示食品原產地（國）或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現場烘焙(烤)食品及現場調理即食食品，僅須標示牛肉及牛可

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二、食品販賣業者未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以牛肉及牛可食部位

為原料之散裝食品，應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或等同意義字樣。 

三、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不包含牛乳及牛脂。 

四、食品中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以其屠宰國為原產地（國）。 

五、原產地（國）應以中文顯著標示，其標示得以卡片、標記（標籤）

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懸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明

顯辨明之方式，擇一為之。 

六、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

其以標記（標籤）註記者，各不得小於二公釐；以其他標示型式者，

各不得小於二公分。 



 10 

Q.2 何謂「散裝食品」？ 

散裝食品係指除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所規範之有容器或包裝食品

外之其他陳列販售食品。 

Q.3 「現場烘焙（烤）食品」或「現場調理即食食品」是指什

�6 �û �!

(1)現場烘焙（烤）食品係指於現場烘焙或烘烤之食品。如便利商店、超

市、賣場、量販店或麵包店等實體販售店面所陳列販售之各式麵包、

烤牛肉乾等。 

(2)現場調理即食食品係指於現場進行加熱、保溫、烹調之即食熟食，或

於現場調理之各式冷盤小菜。如便利商店、超市、賣場、量販店等

實體販售店面陳列販售之熱狗、包子、地瓜、滷味、茶葉蛋、關東

煮、餐盒等熟食，或涼拌毛豆、豆乾或泡菜等冷盤小菜。 

Q.4 「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及「未辦理公司登記或商

�p�&
ö �) �Ð	g���á�g�p�£ �ô �• ��È�á�gQ�� �á�g�Ð«�8	g

���±�¢�Õ�Ó�c�è�‚�•���Ì�Õ�Ð�À �û �å�4�õ� �Ä �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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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á�gQ�� �! �á�g�b�� �!
���Ü �!

	g �� 	š �b

�æ�� �o �� �!

�$�:�÷�$�Q	g �ý�O 	š
��Ð	š

�b�æ�� �o �� ���;�Õ�@���÷�¬ �!

�\Q
W�� �)
X�*�$�:

	g �� �)�õ �–�$�: �u

�Ð�š�E �õ
X�$�:�3 �*�!

   

�\Q�S�[�{	g �$�:

�)�õ�X�$�: �õ�X�$�:

�ê�" �*�!

   

�“ �$ �: 	g �� �)�õ�•

�O�õ �p	• �õ �p�R�$

�: �õ �$�� �*�!

   

�C�À �$ �: 	g �� �)�õ

�$�: �3 �*�!
   

�ú�•�qQ �õ

�ý�X�; �‚�¤

�[ �æ�Y�&
ö

���X�p�&
ö

�Ð��È�á�g

Q�� �!

�‚ �0�$�:�÷�$�Q	g

�ý�O �Á	š
��Ð	g�� �!
   

�\Q
W�� �)
X�*�$�:

	g�� �)�õ �–�$�: �u

�Ð�š�E �õ
X�$�:�3 �*�!

   

�\Q�S�[�{	g�$�:

�)�õ�X�$�: �õ�X�$�:

�ê�" �*�!

   

�“ �$�: 	g �� �)�õ�•

�O�õ �p	• �õ �p�R�$

�: �õ �$�� �*�!

 
 
(食品原產地（國）或牛肉及牛可食部位

原料之原產地（國），可擇一標示) 

�C�À�$�: 	g�� �)�õ

�$�:�3 �*�!
   

�á�s�¬�X �õ

�¬�q �õ �µ�d

Q�; �Â�¤�[

�æ�Y�&
ö ��

�X�p�&
ö�Ð

��È�á�gQ

�� �!

�‚ �0�$�:�÷�$�Q	g

�ý�O �Á	š
��Ð	g�� �!
   

�• �ú (1)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不包含牛乳及牛脂。 
(2)係指為須標示事項；係指為不須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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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便利商店、賣場或量販店等陳列販售之餐盒，是否須於餐

�o�¢ �ô �±�¢�$�:�÷�$�Q	g�ý�O	š
��Ð	š�b�æ �� �o �� �û  

便利商店、賣場或量販店等陳列販售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餐盒，屬現

場調理即食食品之實施範圍，故仍須標示其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

產地（國）。業者可於陳列販售場所、陳列架、外包裝或其他足以明顯

辨明之方式，擇一揭示標示資訊。範例如下： 

(1)於包裝上黏貼標示「牛肉炒麵（牛肉來自○○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2)於陳列架上立牌標示「本區食品使用○○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樣。 

故如業者已於販售地點揭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自不須於

個別餐食上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Q.5 卡片、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所作之標示字

�¬ �ô �‹�Ó	>�l�” �( �$�:�÷�$�Q	g �ý�O 	š
��Ð	š�b�æ �� �o ���)

�ís	•�÷�p�‡�\�@	g��	š
��Ð	š�b�æ�� �û �‚�•�Q�”�•�4

���÷�±�¢���� �û  

(1)依據衛生署 101 年 9 月 6 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22 號「散裝食品標

示相關規定」之規定，針對以牛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料之散裝食品，

須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2)業者可使用如「國產牛肉」、「本土牛肉」、「本產品（本店）牛肉來源：

○○」、「牛肉來源（來自於）○○國」、「本產品使用○○牛肉」、

「牛肉產地為○○」、「牛肉(○○國)」、「牛肉(來自○○國)」、

「○○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樣作標示，皆屬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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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 

Q.1 101 年 9 月 6 日公告之「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供應含牛肉

�÷�$�Q	g�ý�O	š
�	g���±�¢	š�b�æ �ì�"�Õ�Ó �) �ã	Ò�Á �V�û  

衛生署於 101 年 9 月 6 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28 號公告「直接供應飲

食之場所供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食品標示原產地相關規定」，公

告事項有：  

一、所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食品，應以中文顯著標示所含牛肉

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二、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不包含牛乳及牛脂。 

三、食品中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以其屠宰國為原產地（國）。 

四、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之標示，得以卡片、菜單註記、

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張貼、懸掛、立（插）牌、

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擇一為之。 

五、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

其以菜單註記者，各不得小於四公釐；以其他標示型式者，各不得

小於二公分。 

Q.2 何謂「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 

包含各式餐廳、自助餐飲業、筵席餐廳、速食業、攤販業、觀光飯店等

餐飲店，及中央廚房、團膳工廠、各級學校廚房、醫院廚房、航空飛機

等可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 

Q.3 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應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

�æ�� �o �� �Ð���d �ô �Q�0�o�! �õ �o	Î�æ�Ù��	.���÷�¬�;����

�±�¢�� �û  

(1)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

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等標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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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2)衛生署根據此規定執行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之標示政

策，希望提供消費者更多的產品訊息，確保消費者「知」的權益，以

利消費者認明及選購肉品。另考量我國大多數民眾對他國國旗、國家

地圖或英文字樣等並未能清楚辨識，故規範應以中文標示為主，始符

合規定。 

Q.4 卡片、菜單註記、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所

作之標示字樣，一定要使用「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

產地（國）」這幾個字來呈現該食品原料之原產地嗎？是

否可用其他文字標示方式？ 

(1)依據衛生署 101 年 9 月 6 日署授食字第 1011302828 號「直接供應飲

食之場所供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食品標示原產地相關規定」之

規定，所含有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食品，須標示所含牛肉及牛可食部

位原料之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 

(2)業者可使用如「國產牛肉」、「本土牛肉」、「本產品（本店）牛肉來源：

○○」、「牛肉來源（來自於）○○國」、「本產品使用○○牛肉」、

「牛肉產地為○○」、「牛肉(○○國)」、「牛肉(來自○○國)」、

「○○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樣作標示，皆屬符合規定。 

Q.5 菜單註記方式應如何標示？ 

如餐廳販售含有牛肉及牛可食部位之食品，並以菜單註記型式提供給民

眾，標示時應以中文加註牛肉原產地（國），且原產地標示之單一字體

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 4 公釐。例如：「現煎香料肋眼牛（○○國進口牛

肉）」、「○○國厚切牛肉堡」、「芥藍牛肉：○○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

樣之註記型式，均屬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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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我如果辦理外燴筵席，提供含牛肉的菜色，也需要標示牛

�: �÷�$�Q	g�ý�O 	š
�	š�b�æ �� �o �� �� �û  

外燴飲食業者仍須提供食品中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資訊。業

者可將標示資訊提供予辦桌筵席之訂席者（消費者）之型式為之，或於

訂餐菜單上加註標示「牛小排使用○○國牛肉」或等同意義字樣，並不

強制依照本公告於辦桌筵席場所揭露標示資訊。 

Q.7 我是自助餐飲業者，要如何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

�b�æ�� �o �� �« �û �ž�Ú�Ò�‘�Ó�ï�ë �ô �Ë	‹�b�á�½�f���Ð�n�Ó

� �� �ô�‚�•�ê�-�á�½�Ó�o�¢�±�¢�$ �: �÷�$�Q	g�ý�O 	š
�	š

�b�æ�� �o �� �« �û  

業者可於門口、菜單加註、供餐容器上黏貼、於供餐場所揭示或其他足

以明顯辨明之型式，擇一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均屬符

合規定。範例如下： 

(1)可於門口張貼海報或立標示（牌）板方式，標示「本店所使用之牛肉

來自○○國」或等同意義字樣，且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分。 

(2)可於菜單上以加註方式，標示「黑胡椒牛肉便當（牛肉來自○○國）」

或等同意義字樣，且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4 公釐。 

業者如欲於外送便當餐盒上以加註方式，標示「牛肉來自○○國」或等

同意義字樣，可比照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中現場調理即食食品之規

範，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且

其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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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於學校廚房、醫院廚房、鐵路便當或航空飛機等直接供應

�ï	g Q�� �ô	> �õ�V�±�¢ �$�: �÷�$�Q	g�ý�O 	š
�	š�b�æ �� �o ��

�« �û  

可以菜單加註、供餐容器上黏貼、於供餐場所揭示、送餐車上揭示或其

他足以明顯辨明之型式，擇一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國），均屬符合規定。範例如下： 

(1)可於供餐場所門口張貼海報或立標示（牌）板方式，標示「牛肉來自

○○國」或等同意義字樣，且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分。 

(2)可於供餐容器或餐盒上以貼標或加註方式，標示「使用之牛肉來自

○○國」或等同意義字樣，且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釐。 

(3)可於供餐車上以立牌方式，標示「牛肉丼餐盒（牛肉來自○○國）」

或等同意義字樣，且標示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分。 

業者如欲於便當餐盒上以加註方式，標示「牛肉來自○○國」或等同意

義字樣，可比照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中現場調理即食食品之規範，標

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國）」或等同意義字樣，且其標示

之單一字體長度及寬度須大於 2 公釐。 

 


